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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共同体角度审视单位现象，我们会发现建国以来依托于企事业单位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

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作为中国政治精英解决社会总体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

而出现的，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类型和样态。单位共同体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开

始呈现出雏形，“一五”期间正式形成，并由工业企业向政府和事业单位扩展，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体制

基础的制度架构和组织单元。1980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单位共同体”通过厂办大集

体和接班顶替制度等途径，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扩张，获得新的发展生机。但从 80年代后期起，我国国企普

遍出现衰退迹象，导致单位制的发展步入变革期。单位制改革及变迁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单位共同体走

向消解的过程，单位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企业办社会”功能的分离，“厂办大集体”与母企业的脱离，使得

单位共同体开始走向终结。

关键词：共同体；单位；修复与扩张；社会重建

一、“共同体”、“社区”、“单位共同体”

自单位研究发轫以来，学界主要是循着“组织研究”、“制度研究”、“统治—控制研究”等视域展开的。

而从 2000年前后开始，伴随着单位制度的变迁和社区建设的勃兴，学界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单位-社区研

究”或单位共同体研究。从总体上看，此研究视域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社会体制的转换问题，即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制如何转换。本文试图将单位制

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特殊形态的共同体，从“单位共同体”变迁的视角展开历时性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同体”（Gemeinschaft）是一个最富有阐释空间的概念，其小可以是一个家

庭、家族、群体，中可为阶级、组织、利益群体，大可以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天下、世界。同时，共同体也是

最容易被误用的概念。“共同体有时是在一般的描述性意义上被使用，指某种人口集合或群体划分；有时又

是在特定的规范性意义上被使用，专门用于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联结方式和交往关系。而且即便同属后

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该术语，思考者所指称的内容及其所表述的目的也各有侧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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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及存在形态容易引起一些歧异，但仍然受到学界青睐，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

共同体主义风行以来，更是备受关注。共同体概念之所以被学界如此看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20世纪晚

期以来，步入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正面临“大分裂”和“社会原子化”的挑战，而共同体恰恰是克服社会原

子化的良药。同时，共同体话语的指向非常宽泛，又具有极强的批判性，自然被广泛运用。

（一）共同体理论的起源

在学界关于“共同体”的诸多界定和论争中，19世纪 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毫无疑问是此话语

最早的开拓者，其观点也最为系统深刻，也是传播最远，影响最大的。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滕尼

斯运用两分法的分析范式，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

体”与“社会”。正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样：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

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

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②

从历史上看，滕尼斯上述关于共同体的观点只是对欧洲由传统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诸多经验事实的

理论抽象概括，带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浪漫性，表现了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共同体缺失”的一种

惆怅和焦虑。“在滕尼斯的著作中，对典型的共同体形态的理想化描述反映了一种对于田园般社会形态的

憧憬，但仅仅列举几种明显的社会现象并不能满足对这一理论进行现实操作的条件。村社、邻里仅仅成为

一种故乡的象征，而非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精确定义。”③由此，学界将滕氏的共同体理论视为“社区消失

论”的代表④。滕尼斯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共同体”概念，主要目的在于强调人类基于传统而形成的亲

密关系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而未强调共同体的地域及组织制度要素。虽然如此，滕氏关于人类

社会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分析研究，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值得长久玩味的思想观点和重

要分析范式。

（二）“社区”的再发现

到了 20世纪 30年代，以欧美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美国出现了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该

学派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城市社会的一系列新的观念和论断，认为“城市决不只是一种与人

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城市包含着人类的本质特征，它是人类通泛的表现形式，尤

其是由空间分布特性而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⑤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消失论”不同，芝加哥学派

的代表人物们在新兴的大城市当中重新发现了新的城市共同体。不过，他们将滕尼斯使用的“gemein⁃
schaft”译为“community”，逐渐开始脱离滕尼斯“共同体”的本意，开启了城市研究的新阶段。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社区的再发现和再界定，具有突出重要的价值。首先，芝加哥学派强调地域空间的

作用。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所谓社区就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

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

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⑥这样，芝加哥学派“通过增加地域特征

和降低同质性要求，从而带来了所谓的社区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发现。”⑦其次，芝加哥学派强调组织制度体

系在社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组织制度具体包括：生态体制，即人口和组织机构的地理分布；

经济组织，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中的职业体制；文化和政治体制，即建立在职业体制基础

之上的限制和约束社区成员、组织的规范系统。⑧这实际上就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要素纳入了社区的

研究和理解。再次，对社区的不同类型尤其是工业社区的研究。芝加哥学派强调工业主义在城市社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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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竞争过程还迫使新工业将其主要生产企业集中于一两个社区范围之内；然后，

这些社区在发挥它的社会磁体的作用，从远近各社区中将适合的人口吸引到自己周围。”⑨并由此开辟了城

市工业社区研究的传统，如 20世纪 70年代，斯塔塞和费谢尔等人通过对工人阶级社区和郊区社区的研究

发现了不同城市社区在成因上的差异性。认为“对工人阶级社区而言，永久性和非流动性是促进社区形成

的重要因素。工人阶级的个人流动、职业流动和居住流动频次与范围较小，这有助于强化亲属间的垂直联

系和朋友间的水平联系；家庭成员和朋友间在居住方面的地域邻接性不仅会增进亲属、朋友间的互动强

度，而且会在强化亲属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流动性往往使许多居民拥有共同的

经历并产生情感和目的方面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培育地方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社区精神的重要动力。”⑩此

后，虽然在欧美学术界中关于社区的定义和界定具有多元性，但由芝加哥学派开启的社区定义传统却始终

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中国学界社区研究模式的建立

中国正规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研究肇始于 20世纪 30年代初，当时吴文藻、费孝通等在翻译帕克的著作

时，首次将英文的“Community”这个词翻译成“社区”。在社区理论移入及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吴文藻、费孝

通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吴文藻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即对社区概念的引

入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社会是描述

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

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同时期，费孝通在其研究中也强调，所谓社区就是“联系着各个

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

方式”。

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在与欧美学界的互动中开启的中国社区研究传统，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

进程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作为实体内容的社区研究，还是作为方法的社区研

究，都被逐渐内化积淀为一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被学界表述为：“社区概念的界定必须将空间关系

引入，在空间关系中分析社区才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意义。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社会实体，

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在严格限定和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研究单位的整体性描述、分析和解释，

以达到对某一社会类型和某一社会通则的理解，这正是社区研究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

共同体理论多被用于村落组织或同质性较强的城市基层组织研究，而使用其来研究理解单位组织的成果

尚不多见，故本文从共同体角度，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单位”，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单位共同体”的形成及特质

运用欧美学界“共同体”和社区的理论模式来分析理解中国 20世纪 50年代形成的“单位共同体”，我们

会发现：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憧憬、“忧叹”以及芝加哥学派关于社区的理论建构相比，20世纪中叶的中国

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单位共同体”，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类型和样态。

（一）文明危机与社会重建

就单位共同体的起源而言，与欧美现代城市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发端于 20世纪 50年代的

单位共同体实际上是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明危机与社会重建的产物。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作为“共同体”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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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下，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国政治精英和思想家们却来不及对现代社会变迁中“共同体缺失”发出滕尼斯

式的感叹。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他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涣散性弊端，期望通过革命的手

段，构建一个充满组织力和战斗力的新的“单位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源自西方的共同体概念远远不能

涵盖“单位共同体”的内涵。现代中国社会历史上，依托于单位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体”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作为中国政治精英解决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在这一

意义上，所谓单位制度建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中国人传统散漫劣根性，将家族化的“臣民”改造为“国

民”，整合到现代国家体系之中，造成现代多民族国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过程。虽然单位制度的建立

有其复杂多元的特殊背景，但不容否认的是，现代国家认同实际上是以单位制度为直接依托建立起来的。

（二）单位共同体的传统基因与现代性元素

基于单位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体”既与传统相联系，又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当我们直面

单位共同体现象时，会联想到《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论述，亦会回忆起孟子在“井田”中所描

绘的那种“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温馨图景。而透过《管子》“四民分业定居论”中

所提出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杂处”等命题，似乎亦可寻出单位共同体的某些踪迹。可

见，单位共同体构想与中国思想原典传统中的社会模式设计血脉相通。但“单位社会”又同时是一种现代

性版本。因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中国共产党已是

具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

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

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

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如果承认这一“政治—社会结

构”体制具有“现代性”，那么，在评价现代社会主义激进的政治运动时，就不能将其“判定为传统‘封建’社

会因素的回复”，而应该意识到它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

（三）单位共同体的空间依托与制度形态

1948年东北率先解放后，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等城市革命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单位制开始呈现

出雏形。而到“一五”期间，以超大型国有企业的建立为契机，“典型单位制”开始形成，并由工业企业向政

府和事业单位施展，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体制基础的制度架构和组织单元。

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形态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尤其是在“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空

间分布上具有占地面积大和高度集中等特点。以单位大院为载体，单位人及其家属体验到强烈的“单位办

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

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同时，单位的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

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情节，人们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单位空间。此外，作为生活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单

位共同体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的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诸如：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党政双重体制、奖

惩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厂办大集体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等。正是依靠上述制度体系，才能构建出单位共

同体赖以存在的社会物理空间和关系空间。

建国后，国家将这种组织结构从工厂延伸到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中，

将其变成“单位”。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从而形成了一种

集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体制。单位建立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

-- 17



和低水平的福利制度，个体对单位的全面依赖保证了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却使得社区的公共空间完全消

失，单位边界的相对封闭和单位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的结构。

从价值共同体的角度审视单位共同体，我们发现，作为回应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挑战的产物，

“单位共同体”寄托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乌托邦思想，近代中国是

一个需要乌托邦和能够产生乌托邦的时代，在民族空前危机、民族主义极盛的情势下，我们在思想家的墨

迹里，不仅能找到国家观念和种族意识，同时也能发现强烈的“世界主义”取向。如果我们将乌托邦思潮与

前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思想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衍

生出的中国“革命乌托邦”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西方乌托邦和革命很少有联系。而在中国，乌托

邦一开始就同革命互为表里，革命以乌托邦社会为目的，乌托邦以革命为表达方式。”这两股思潮相激相

荡，为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迈向“单位社会”这一新形态准备了相当充分的思想材料。

三、单位共同体的修复与扩张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基于“国家—单位—

个人”纵向动员调控体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总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以社会总体秩序恢复和

单位内部权威重建为标志，出现了所谓的“单位重建”问题。这里所说的“重建”，既是指“行政秩序在总体

上恢复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纵向体制，恢复行政科层权力的有效性”，同时也是指“国有企业在总体上也维

持着单位制结构，服从国家指令性计划，企业中人事，资源和经营等一切活动均按行政等级来管理和配置，

成为行政体制链条的一个终端环节。”

“单位重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单位共同体”扩张的过程。1980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

进程，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单位共同体”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其主要途径有二：其一是通过厂办

大集体等集体经济企业的建立，将企业职工返城知青子女和城市待业子女纳入到国企举办的厂办大集体

就业；其二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接班顶替制度、内部招工等途径，将部分子女纳入到国有企业体系之中。正

是在上述背景下，单位共同体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扩张，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一）厂办大集体

如前所述，20世纪 50年代后期以来，依托于“家属革命化”和“家属自救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家属五七

厂，虽然与其所依托的国营母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些家属厂的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其业务活动尚未

进入到企业的核心生产领域，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企业服务事业而展开的，在国企体系内是一种典型的边缘

化存在。但从 1979年前后开始，为缓解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在发展集体经济的浪潮中，国有大中型

企业开始大力兴办厂办大集体，逐渐出现了一个依托于国企母厂而存在的一种新的集体企业存在形式。

企业职工子女通过厂办大集体这一渠道，得以进入单位举办的集体企业，导致单位共同体的规模迅速走向

扩张。

1978年 10月 1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调整政策，城市应该积极开辟新

的领域，新的行业，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

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在此背景下，为安置返城知识青年和城市待业青年就业，解除广大

作为“共同体”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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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后顾之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集体企业。而在典型单位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则主要表现

为“厂办大集体”形式。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政府面临社会上巨大的就业压力。在“国家—单位—个人”的总体

框架下，本着“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企事业单位必须在子女就业的问题上承担责任。厂办大集体的规

模和生产经营水平通常与其所依托的国营母厂的实力和规模有关。在一段时间内，厂办大集体经济的发

展作为国企母厂的辅助性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企业初创和发展阶段，厂办大集体实际上是在国企母厂的全力庇护下运行的，具有极强的依赖性。

其通常的做法是“化大公为小公”。20世纪 80年代，这种“小公”吃“大公”的案例非常多见。有些厂办集体

企业还无偿使用母厂财产和资金。可见，厂办大集体对国企母厂的过度依赖以及自身产权不明晰，都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其存在和发展，也决定了其作为中国转型期经济体系中“过渡角色”扮演者的命运。

（二）子女接班顶替制度

民主革命时期，在革命斗争和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背景下，包括妻子、子女在内的家属从来就是作为

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故子女继承父母的工作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建国以来，最早提及“子女顶

替”问题的文件是 1953年 1月 26日，由劳动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

该草案的第 6章第 24条规定：“工人职员因工死亡或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其直系亲属具有工作能力

而该企业需人工作时，行政方面或资方应尽先录用。”但当时此规定涉及的范围较窄，到 1963年，国务院

批转《关于老、弱、残职工暂列编外以及安置处理工作的报告》，规定放宽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以后子女

顶替工作的条件。由此，子女顶替作为一种制度得以确立。但进入“文革”时期后，因整个社会秩序混乱，

经济发展停滞，制度废弛，子女顶替工作的制度亦宣告停止。

1978年 6月 2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

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

作”，“家居农村的退休、退职工人，应尽量回到农村安置，本人户口迁回农村的，也可以招收他们在农村的

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1979年 7月 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贯彻

执行中发（1979）43号文件中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需耍招收其在农村的一名子

女时，仍可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的规定办理。但必须严格按招工条件进行审查，经地、市以上劳动部门

批准。矿山井下、森林采伐、野外勘探、盐业生产等工作岗位增加职工需要招收本单位职工在农村的子女

时，仍按中发（1973）30号文件的规定办理。但每个职工只限招收 1名农村子女，已经招收过 1名的，不得

再招收。招收农村子女须经地、市劳动部门审查，由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批准。被招收的子女，必须经

过德、智、体全面考核，符合招工条件。除以上四个行业外，其他行业或单位不得实行“内招”。

从历史上看，上述规定对于照顾职工生活困难，缓和当时严重的劳动就业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此项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变形。主要表现为：许多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职工，包

括相当一部分工作和生产的骨干，为了子女就业，取得假病证明，提前退休、退职，不少地区自行规定干部

退休、退职时，也招收其一名子女参加工作，扩大了招收的范围。鉴于上述问题，1983年 9月 3日，国务院

发布《关于认真整顿招收退休、退职职工子女工作的通知》，指出：“对前几年招收进来的退休、退职职工的

子女，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和考核。凡是呆、傻、精神病患者，以及明显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应当进行清退；

本人基本符合招工条件但不能适应现任工作需要的，要给以培训，经过培训仍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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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教、卫生部门的人员，由当地劳动人事部门会同主管部门给予调整，另行安排工作。对不服从调动的，

应予辞退。”“子女顶替”制度，是在“文革”后社会就业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出台的，对解决就业问题起过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做法降低了招工条件，助长了少数待业青年的依赖思想。使一些青年失去了平等

选择职业的机会，造成职工队伍结构不合理，给企业管理造成了许多困难。

1986年 7月 12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在第 2章中明确规定：国营企业招收工

人应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企业招用工人，应当张榜公布经过考核合格者名单，公开录用。企业不得以任

何形式进行内部招工，不再实行退休工人‘子女顶替’的办法。”以此为标志，子女顶替制度正式被废止。

（三）单位共同体扩张的社会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位共同体的扩张，是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诸多特殊历史条件作用下的产物，

其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历史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单位共同体”的扩张，对

于缓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长期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缓解就业压力，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在研究中，我们检索到 20世纪 80年代末一位学者对厂办大集体作用的一段评价，代表了当时学界对

厂办大集体的认识。他认为厂办大集体“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使广大青年有业可就，减少了社会压力；

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小商品，繁荣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第三产业，增加了社会效益；为地方建设提供了

资金；改变了我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结构等。”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上述评价观点到今天仍然

还是站得住脚的。子女顶替接班制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将这些问题置于建国以来

中国社会总体的演进进程之中，就会发现，在“总体性支配体制”下，社会给人们提供了非常有限的选择空

间，故子女顶替接班制度的出台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单位共同体”的扩张是一把双刃剑，在其推进过程中亦蕴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主要表现在：

第一，单位共同体的扩张加速了我国企事业单位走向家族化的过程，导致工人阶级的队伍和素质下

降。在单位制度的框架内，“单位人”概念是一个复数概念，即除职工本人外，还包括其妻子和子女。但在

1979年之前，除了五七厂中单位职工的妻子通过“家属革命化”进入企业边缘的服务系统外，单位家属尚未

进入单位体系内。而从 1979年前后开始，随着厂办大集体的不断举办，单位共同体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空

前的扩张。由于厂办大集体生产与国企母厂的密切关联，不可避免地出现“国企家族化”现象。一般说来，

厂办大集体是一种由“家属革命化”和“家属自救”厂逐步转化而来的一支新兴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其

领导干部多为国企母厂下派，其员工构成则参差不齐。而通过子女顶替接班进入企业的职工子女，更是参

差不齐，东北某超大型国企“1979年以后顶替进厂的职工子女 185人中，有 23人有劣迹行为，多数身体状

况不佳，约 50人患有癫痫病、心脏病、高度近视等慢性疾病。这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素质，并

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人痛心地说：退掉一大批财富，接进来一大批包袱。”企业如此近亲繁殖，必

然导致国企家族化，使得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面临困境。

第二，厂办大集体产权不明晰，缺少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制度保障。厂办集体企业不同其它集体企业，

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济，而是依附于国企公有制经济的特殊附属物。“厂办集体

企业是派生于全民经济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其它集体企业是社会办企业的结果。厂办集体企业资产来源

复杂。有主办厂调拨的，也有依靠自身积累购买的。其它集体企业的资产增殖，完全靠自身积累而实现。

厂办集体主要是为主办厂生产、生活配套服务。其产品结构是在为主办厂配套服务过程中发展和定型

作为“共同体”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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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它集体企业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和市场，其产品结构是在市场调控下，经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而发展和

定型的。厂办集体生产中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多数由主办厂提供。而其它集体企业的原材料来源主要

靠市场。厂办集体企业是为了安置本厂待业青年而兴办的。职工绝大多数是本厂子女，其它集体企业职

工来源属社会安置型。”故厂办集体企业同主办厂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从属关系。无论是干部遴选还

是员工聘用，抑或是生产规划和发展速度，都要受到主办厂在不同方面和领域中的庇护和制约。出现了名

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却是“职工一无所有”。故厂办大集体的真正困境在于：其角色或是国企母厂的

侵蚀者，或是被母厂侵蚀的对象，难以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立发展空间。

四、单位制衰败与单位共同体的消解

大约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起，由于我国生产力布局政策的改变以及老工业基地自身情况的制约，加

之体制转轨、企业组织结构和设备老化、重复建设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国企即普遍出现了明

显的衰退迹象。虽然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这种衰退景象并未得到解决。国企绩效的持续低迷，厂办大

集体持续衰退的困境，导致单位制的发展步入了“非变不可”的改革时代。单位制改革及变迁的进程，实际

上也就是单位共同体走向消解的过程。

（一）单位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

众所周知，自单位制度形成之时起，便形成了由单位为其成员提供住房，单位成员按着“职住合一”的

原则集中居住的传统。在单位成员集中居住、生活于“单位大院”的条件下，单位组织内部关系和生活都是

以单位院落空间为平台展开的。故“单位大院”堪称是单位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表征着单位共同体的

实体性存在。而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也由此在单位福利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以单位住房分配为核心的单位福利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是建国以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建国初

期，百废待兴，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职工的福利自然落在单位的头上。不过，福利分房制度的目标不仅是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更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存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财富短缺、物质匮乏的计

划经济时期，所谓福利分房实际上是建立在较低的住房消费的水准之上的。据统计，1956年—1977年间

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 4.5平方米，多数年份在 4平方米以下；就发展速度来说也较慢，人均

居住面积在 21年间仅从 3.76平方米增加到 4.52平方米，平均每年仅递增 0.9％。从 1985年城镇居民家庭

住房的相关数据也可看出，当时住房供给严重不足和短缺的实际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该年度

“无房户、住房困难户、不方便户、人均居住面积在 4～6 平方米的居民占总户数的比重，在城市高达

63.1％，在建制镇达到 43.59％。在城镇总和中也高达 58.81％。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表现得更为突

出。人均居住面积在 2平方米以下的住房特困户比例高达 19%，人均居住面积 6平方米以下的比例高达

62.5%。”当时，单位内部围绕着分房所展开的争斗也非常激烈，分到的，没分到的，分得理想的，分得不理

想的，都发牢骚。领导也有牢骚：出钱买骂声，吃力不讨好。每一次分房，无论从所花费的时间之久，所投

入的精力之多，还是从所引发的纠纷之深，所留下的后遗症之复杂，都不亚于以前搞一次小运动。上述情

况足以证明福利分房制度存在的弊端及不可持续性。到 20世纪 90年代，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进程中，福利分房制度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1998年 7月 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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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通知”，明确提出取消福利分房制度，指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稳步推进住房商品

化、社会化”，“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

住房供应体系。”以此为标志，政府及企事业单位职工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但进入实践状态的住房制

度改革是异常复杂和艰难的。1998年发轫的住房制度改革进程验证了上述观点。近年来，见诸报端的众

多变相福利分房的消息屡见不鲜。这说明福利分房制度真正地退出历史舞台还需经历一定的反复。但我

们必须承认，到本世纪初期，作为一种正式的福利制度，福利分房事实上已宣告正式终结。

住房制度的改革，尤其是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对走向消解的单位共同体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

消解了以“单位大院”为载体的单位物理空间和关系空间，消除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实体依赖。那种基于传

统单位居住区而生发的“生于斯，长于斯”、“声气相通”的单位社区感从此失去了真实的空间依托，不可避

免地走向终结。由此，单位大院这道计划经济时期的风景线辉煌不再，有些单位社区甚至因企业的效益不

佳而走向全面衰落。其次，居住方式的改变也导致单位人与单位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期，世界银行的住房专家在考察烟台的“提租补贴”改革模式时指出：切断单位与职工间的住房供给

关系是中国住房制度转轨的关键。在居住形态改变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单位福利住房模式下

的社会组合转为购房模式下的社会组合，这会带来个人社会归属感下降以及社会生活成本提高等问题。

这种情况下，单位个人之间原有的生活互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生活问题如托管小孩、接送孩子

上学等须通过市场购买方式或每个人的单独行动解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淡漠。”再次，伴随着分

配制度的改革，单位内部逐渐开始分化。那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位人开始不满足于单位居住区所提

供的单调的服务，纷纷通过购买商品房，告别单位大院。在新型的商品房住宅小区，集聚的不再是单位人，

而是以业主身份进入小区的公民。这些脱离了单位大院庇护的“业主”，要想维护个人权益，就不能再依赖

单位，而只能结成业主自治联盟。正是在这些“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组织和团体勃兴的基础上，居民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大幕被拉开，进入了所谓“后单位时代”。

（二）“企业办社会”功能的分离

如前所述，在计划时期国营企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企业办社会”的历史传统。而且，

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单位共同体的制度支撑体系而发挥作用的。计划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企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励企业办学校、办医院等，使许多企业极力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代替政府兴

办了众多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有的还拥有公、检、法等社会职能机构，企业生产和生活区并存，自办

供水、供电、供暖等社会公益基础设施，强化了企业的社会化功能，弱化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在

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办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到 20世纪 90年代，在国企走向市场的进程中，“企业办社会”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逐渐成为

沉重的历史包袱。主要表现为：其一，企业生产体系之外“办社会”的负担沉重；其二，庞大的离退休人员队

伍也给企业带来较重的压力。有学者在 2000年时曾估算，我国国企“企业办中小学约 1.7万所，在校学生

约 732万人，教职工 63万人，按全国生均教育经费 873元/年计算，将企业所办学校交给政府，政府需要每年

支付约 64亿元。企业办医院 7292个，床位 60万张，工作人员 79万人，按县级以上医院人均 3916元/年、县

级以下医院人均 3301元的补助标准，将企业办医院交给政府，需要财政补助 31亿元。两项相加，分离企业

所办学校和医院，财政每年需增加支出近 100亿元。”此外，据统计，“1978-1993年，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

占总职工人数的比重已从3％上升到20％—30％，有些老厂的离退休与在职职工的比例已达到了 1∶1，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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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离退休(包括退职)职工的保险福利费更高，这种趋势也还在继续。”

1999年 9月 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位于城市的企业，要逐步把所办的学校、

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所需费用可在一定期限内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并逐

步过渡到由政府承担，有些可以转为企业化经营。独立工矿区也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社会服务机构与企

业分离。各级政府要采取措施，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2002年 4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发布《关于进一步推

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时间表。据统计

“截至 2006年 9月底，全国共有 125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209.6万人。其中，76家中央企业的方案已经批复，涉及改制单位 4879个，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77.7万人。

河北省省属企业辅业改制单位总数达 111家，超额完成省政府确定的 102家工作目标。河南省基本完成了

主辅分离工作。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省级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在各地支持下，中央企业分离办社

会职能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到目前为止，已移交办社会职能机构 1528个，移交在职人员 8.6万人，离退休教

师 4.9万人。”

以国企为代表的企业办社会模式的终结，对单位共同体的命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国企卸下

办社会的包袱后，可以轻装上阵，专注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格局的终结，打破了“单位”自我

封闭的壁垒和空间，开始走向开放，单位组织的发展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三）“厂办大集体”与母企业脱离

如前所述，厂办大集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形态，作为超大型国企的子企业，企业产权关系模糊，企

业资产的产权归属不清，厂中办厂，一直无偿使用母厂的土地、厂房、设备。虽然在形式上子厂和母厂都是

独立法人，但实际上母厂一直对子厂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厂办大集体的职工也基本上是母厂的子女和家

属。在企业家族化的背景下，子厂与母厂之间存在着宗法意义上的血缘联系。可见，“厂办大集体”问题决

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特定的社会现象。由此，“集体企业始终处于一种悖

谬的处境：它在产权和经营上具有极强的行政依附性，属于国家单位支配下的企业组织，但职工在身份上

却不属于国家职工，因而在实质上不具有“公有权利”的意涵，在产权和身份上都是极其模糊的。”在这一

意义上，厂办大集体与国企母厂的分离具有其必然性。

20世纪 90年代前后，国企举办的绝大多数厂办大集体企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据统计，“东北三省有

约 100多万厂办大集体职工，绝大多数职工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生活相当困难，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

重要因素。具体来说，黑龙江省有厂办大集体 2077户，职工 47.5万人，资产总额 509亿元，净资产负 34亿

元。辽宁省有厂办大集体 1433户，职工 53.6万人，累计亏损额为 33.1亿元。其中，经营性亏损企业 1054
户，占总数的 73.6％；停产、半停产企业 824户，占总数的 57.5％。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有 70％处于停产或半

停产状态，仅长春、四平、白山 3个城市就有厂办大集体 1051户，在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 42.8万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典型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剥离国企“母企业”与“厂办大集体”之间的联系，成为

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指出改

革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使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彻底分离，成为产权

清晰、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切实减轻主办国有企业负担，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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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试点的基础上，争取用 3年左右的时间，妥善解决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问题，并适时在全国推开。”

在改革方式上，“对能够重组改制的厂办大集体，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原国家经贸委等八部

委《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采取多种方式，重组改制为产权清晰、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

体。对不具备重组改制条件或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厂办大集体，可实施关闭或依法

破产。”

国企母企业与厂办大集体相脱离，有助于明晰企业产权，有利于国企突出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同

时也有利于那些效益好，有发展前景的厂办大集体真正面向市场，实现长久持续的发展。此外，国企母企

业与厂办大集体与脱离，也标志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单位共同体”宣告终结，国企发展也由此进

入新的历史时期。

注释：

①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 1页。

②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载《书屋》，2002（2）。

③[英]英罗杰·科特威尔：《共同体的概念》，载《清华法学》，2006（1）。

④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8（4）。

⑤⑥⑧⑨[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 3页，104页，105-106页，67页。

⑦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6）。

⑩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8（4）。

如英国学者G.邓肯·米切尔即认为社区一词是指称人们的集体，这些人占有一个地理区域，共同从事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基

本上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心情的自治的社会单位，城市、城镇、乡村或教区就是例子。见[英]G.邓肯·米切

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 51页。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第 144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92页。

丁元竹、江汛清：《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的界定》，载《社会学研究》，1991（3）。

《国语·齐语》。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 387页。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 1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
322页。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6）。

魏宏运主编：《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第 198页。

劳动部保险福利司编：《我国职工保险福利史料》，天津，中国食品出版社，1987，第 285页。

劳动人事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选编》，1988，第 411页。

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编：《劳动法资料选编》，1983，第 90—91页。

劳动部保险福利司编：《我国职工保险福利史料》，第 688页。

劳动部保险福利司编：《我国职工保险福利史料》，第 68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 35页。

周银校：《集体经济改革初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 179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83，第 54页。

作为“共同体”的单位

-- 24



Vol. 2 No.6
Dec. 2014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2卷 第6期
2014年12月

周银校：《集体经济改革初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第 185页。

朱汉国、张太原：《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1956年-1998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 37页。

黄兴文编：《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就、问题、展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第 117页。

张登贵：《大题小作》，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第 14页。

本书编委会：《住房制度改革法规文件选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第 20页。

朱亚鹏：《国外中国住房政策研究：述评与启》，载《学术研究》，2006（7）。

黄恒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 293-294页。

国务院国资委主编：《探索与研究：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报告（2010）》，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 226页。

江小涓：《世纪之交：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展望》，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3）。

邢小群、俞景华：《专家视野里的中国经济》，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第 72页。

张卓元，郑海航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 12页。

《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资委网站 http://www.sasac.gov.cn。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6）。

彭真怀：《东北调查研究报告：以科学发展观统揽老工业基地振兴全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 234页。

徐永前：《厂办大集体 100问》，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第 178-179页。

Taking“Danwei”as Community
TIAN Yi-peng

Abstract: Rethinking“Danwei”phenomenon, we find that the“Danwei-Community”based on vari⁃
ous enterprises and agencies is not just a kind of organization or institution, but a basic measurement that
is used by Chinese political elites to deal with social crisis, appearing as a special type and form of com⁃
munity. The“Danwei-Community”initially appeared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40s and 1950s, and formed in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rapidly expanded from enterpris⁃
es to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affair departments, serving as the fundamental infrastructure and basic unit
of social system in pre- reform China. In 1980s, as Restoring-order and Opening- reform going on, , the

“Danwei- Community”were substantially proliferated through the way of establishing collective owned
economy and the succession system in short time. From late 1980s, 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epped in⁃
to the decline stage, the Danwei system also entered in reforming period. The reform and change process
of Danwei system is actually disappearing of“Danwei-Community”, with the end of welfare housing sys⁃
tem, the separation of“Enterprise-Charging-Society”funct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collective-owned en⁃
terprises from mother- enterprises. All those reforms marked“Danwei-Community”was going to the end.

Key words: community; Danwei; restoring and proliferation; soci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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